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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25 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 

 巴拿马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致意，并谨随函提交关于巴拿马为履行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规定所

采取措施的报告(见附件)。 

 巴拿马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希望指出，该报告依据第 2321(2016)号决议第 36

段，反映了巴拿马为执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措施

所采取的行动。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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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5月 25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巴拿马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规定的任务，巴拿马共和国谨提交关于

本国为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措施所采取措施的报告。 

立法措施 

 巴拿马通过 2015 年 4 月 27 日第 23 号法令，采取了防止洗钱、资助恐怖主

义行为和资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行为的措施，包括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和其后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采取一项预防性冻结程序。 

 此外，2015年8月4日第587号行政法令规定了包括安全理事会第1718(2006)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各制裁委员会所列名个人和公司财产和资

产预防性冻结程序。 

 2016 年 7 月 19 日第 324 号行政法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处内设立了

反恐怖主义部和预防恐怖主义及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委员会，其任务是分析信息和

协调交流与被列名人员有关联或可能以其名义行事的个人和公司的有关信息，包

括参与资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个人或公司的信息。这一文书设立的各机构负责

在国家一级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决议及随后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此外，根据巴拿马刑法，拥有、使用和资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被定为犯罪行

为，可处以 20 至 30 年监禁。 

有关采矿活动的措施 

 巴拿马通过负责监管本国采矿活动的工商部采取措施，以核实并确认没有任

何目前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个人或实体持有在巴拿马采矿或开

采金属或非金属矿物的特许权，或正在为这一目的申请许可证。 

有关两用材料的措施 

 巴拿马目前正在根据国际任务规定，努力通过一项行政法令，以设立控制措

施，为国家和国际安全目的安全地交易和运输两用材料。这项文书预计将在今后

几个月得到通过，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其得到全面执行。与此同时，海关正在采取

措施，防止利用巴拿马管辖区在没有适当的监督的情况下运输或转让两用材料。 

国际合作措施 

 情报实体正在与其他国家的对应方合作，通过国际警报和情报合作等方式增

加信息交流，以确定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名单上或国家名

单上的个人是否直接或通过中间人或实体，在巴拿马从事安全理事会所禁止的任

何活动。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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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冻结措施 

 根据安全理事会的任务规定，并依据 2015 年 4 月 27 日第 23 号法令和关于

预防性冻结的 2015 年 8 月 4 日第 587 号行政法令，巴拿马通过外交部和财务分

析股颁布了预防性行政措施，冻结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所列个人的财

产和资产。这一进程涉及向金融和非金融报告实体发送最新的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名单，从而使它们能够查阅数据库，以确定其

任何客户是否受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实施的限制性措施制约。如果是这样的话，

报告实体必须将有关资产从市场撤回，冻结这些资产并取消任何正在进行中的交

易，随后通知金融分析股，金融分析股必须向检察院报告发现的问题，以便着手

对冻结措施加以司法批准。 

预防性安全措施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规定的任务，个人和实体综合名单已分

发给巴拿马机场、港口和入境点，以确保警报得到发布、列名人员被拒绝入境和

过境。港口设施也得到了关于该决议规定名单所列人员和实体禁止使用这类设施

的通知。 

保险相关措施 

 巴 拿 马 保 险 和 再 保 险 监 管 局 发 布 了 SSRP-OAL-025-2017 号 通 知

[http://www.superseguros.gob.pa/images/circulares/2017/Cir-025.pdf]，其中将安全理

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的内容通知所有受其监管的实体，并发布了一份索取资

料书，要求巴拿马所有保险和再保险公司提供关于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拥

有或控制的船只提供保险和再保险服务的资料。收到的答复是没有提供此类服务。 

移民措施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国家移民局已采取具体措施，旨在防

止受旅行禁令限制的该决议附件一所列名单人员入境和过境。这些措施包括： 

 (a) 在数据库中添加一项移民警报以防止入境。2008 年 2 月 22 日第 3 号法

令第 5 段第 50 条(不准入境的理由)规定，拒绝对国家安全或国际社会构成风险或

威胁的旅客入境或过境。根据该条款，一项防止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

附件一所列个人入境的警报被纳入所有移民管制点的综合移民系统，以确保在这

些人企图进入本国或被查明为过境旅客时，将采取下列步骤： 

㈠ 拒绝入境。当通过移民警报识别出某个人时，将不允许此人进入本国。 

㈡ 关押。在开展协调程序的同时，在将此人移交主管当局之前，将在适当

监督下将此人带入国家移民局的办公室。 

㈢ 移交当局。一俟国家移民局进行适当背景调查后，将此人移交主管当局。 

 (b) 安全检查。国家移民局收到的来自巴拿马领事馆的成功入境签证申请要

求得到执行机构事先授权。这些申请得到适当核实并转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

书处，供其批准或否决；这有助于识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成员、政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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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和武装部队成员。这些人的申请被驳回。在过去五年里，没有记录在案的

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入境签证申请。 

 (c) 核查合法化程序。合法化程序统计数据得到了核实，以确定过去十年中

是否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得到合法身份。没有发现这类公民通过任何

渠道得到合法身份的记录。 

海关措施 

 在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的框架内，国家海关当局机构间风险分析

办公室设立了两项选择性管制条例，以控制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货物。 

 (a) RP2017010301981 号条例涉及红色通道货物(实物检查和文件检查)，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制定。 

 条例名称：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货物 

 说明：核查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用于核生化武器扩散或对国家

或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货物。根据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270(2016)号决议的

DGOCI DG-MIRE-2016-27663 号说明。 

 (b) RP2016122901979 号条例涉及红色通道货物(实物检查和文件检查)，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制定。 

 条例名称：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产品 

 说明：防止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产品入境，如：煤炭、铁、铁矿

石、航空汽油、石脑油类航空燃油、煤油类航空燃油和煤油类火箭燃料。除非委

员会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加以核准，也不得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口黄金、

黄金矿石、钛矿石、钒矿石及稀土矿物等产品。 

 受管制的关税项目如下： 

2530.90.90.00  2601.11.00.00  2601.12.00.00 

2601.20.00.00  2614.00.00.00  2615.90.00.00 

2616.90.10.00  2710.12.14.00  2710.12.92.00 

2710.19.10.00  3802.10.00.00  7108.11.00.00 

7108.12.00.00  7205.21.00.00  7205.29.00.00 

此外，巴拿马海关当局信息技术局在系统内进行了检索，没有发现从名

单所列的实体和个人进口或出口或货运的记录(货物清单)。此外，系统中没

有发现关于进出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货物的记录。 

 因此，巴拿马已采取必要措施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有关事项的以往各项决议，

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和 2270(201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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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S/RES/2270(2016)

